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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 标 准 按 照 G B ／TI ．1— 2 00 9 给 出 的 规 则 起 草 。

    本 标 准 与 国 际 动 物 卫 生 组 织 （O IE 八 诊 断 试 验 和 疫 苗 标 准 手 册 盯 20 10 ）中第 2．5．8 章 一 致 性 程 度 为

主 等 效 。

    本标 准 由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 管理 委员会 提 出并 归 口。

    本 标 准 起 草 单 位 ：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广 东 出人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天 津 出 人 境 检 验 检 疫

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山东 出人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。

    本 标 准 主 要 起 草 人 ：鱼 海 琼 、王 玉 玲 、朱 来 华 、罗 长 保 、赵 吟 、许 如 苏 、林 志 雄 、陈 茹 、田 纯 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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